
臺北市內湖區湖興里 112年度第 5 次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4日（星期四）19時 30分 

二、 地點：湖興里辦公處(成功路二段 320巷 25號) 

三、 主持人：蔡里長穎峰        紀錄：陳姵宇 

四、 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六、 宣導事項： 
 (一)政治獻金法規定之宣導 

 第 16任總統、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訂於 113年 1月 13日同   

 日舉行投票，依政治獻金法規定，立法委員擬參選人自 112年 4月 1 

 日起可收受政治獻金；總統、副總統擬參選人則自 112年 5月 20日起 

 可收受政治獻金，收受截止日皆為 113年 1月 12日。 

(1) 個人對同一位（組）候選人捐贈政治獻金，不能超過 10萬元；對 

不同位（組）候選人捐贈，合計不能超過 30萬元。 

(2) 營利事業對同一位（組）候選人捐贈政治獻金，不能超過 100 萬 

元；對不同位（組）候選人捐贈，合計不能超過 200萬元。 

(3) 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的營利事業，不能捐贈政治獻金。 

 

(二) 登革熱宣導 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都更五箭宣導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七、 討論事項：  

 

(一) 提案 1：討論 112年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$21,690元事宜。 

     內容:將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$21,690元變更用於購置里鄰 

          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之設置。 

 

         決議：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    (二)提案 2: 討論 112年鄰長自強活動$30,250元事宜。 

        內容:將鄰長自強活動$30,250用於餐敘及購買伴手禮。 

 

       決議：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 

主席結論： 

感謝各位鄰長出席，望大家能協助里辦公處各項活動，各位如對里

內有任何建議，隨時可到里辦公處或電話連繫。 

 

九、散會：21時 00分。 


